浙江音乐学院双语教学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2010—2020年）》和《浙江音乐学院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浙音〔2015〕52号）的文件精神，加快国际化办学步伐，推进双语课程建设，规范双语教学过程，保障双语教学质量，根据学院教学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双语教学课程的认定
“双语”课程是指除外语课之外的，采用外文原版教材并且外语授课课时达到该课程课时的50%及以上的课程。
二、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1、外文教材：双语教学课程采用的教材原则上应是近3年出版的优秀外文原版教材或汇编的外文讲义，教学课件中除必要中文注释外，必须全部由外文表述；
2、外语授课比例：课堂教学应以外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语授课时间应达到课堂教学时间的50%以上，同时，应采用外语板书及用外语进行课堂讨论；
3、作业和考试：双语教学课程作业和考试外文比例不少于50%。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应鼓励学生运用外语回答问题、讨论和完成作业，期末考试试卷中外文试题和学生外文答题的比例应不少于50%；
三、双语教学课程设置范围
1、全院除外语课之外的所有课程均可申请开设；
[bookmark: _GoBack]2、各系（院、部）应结合本学院具体情况，至少开设1～2门双语教学专业课程。
四、双语教学课程任课教师要求
1、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 
3、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教学效果良好；
4、具有较强的外语基础和外语表达能力，在国内接受过有关双语教学的培训或有不少于半年的出国学习或进修经历；.0
5、积极鼓励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开展双语教学工作。
五、双语教学课程开设程序
1、任课教师在课程开设前一学期向课程归属系（院、部）提出开设申请，填写《浙江音乐学院双语课程开设申请表》；
2、课程所在系（院、部）根据开课要求进行审核，初审通过后，将材料报教务处；
3、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认定后的课程方可实施教学。
六、双语教学课程激励政策
1、学院对双语教学课程在课程建设上优先立项；
2、 双语教学纳入教师教学业绩考核指标。
七、双语教学课程管理和评估
1、双语教学课程实施院、系（院、部）两级管理。教务处负责双语教学课程的指导和检查。各教学部门负责双语教学课程的日常管理和建设，并为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
2、各教学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双语教学工作开展。对实施双语教学的课程严格把关，确保教学质量；
3、双语教学课程负责人应切实负责该课程的建设工作，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4、在开展双语教学过程中，学校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课程建设质量和课堂教学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
5、凡不符合学校规定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学校将取消其双语教学课程资格。教学评估结果为“差”的课程，将不能认定为双语教学课程。
八、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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